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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                          2016 年 2 月 10 日 
 

【本期特稿】 

修法为教育改革清扫路障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7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教育

法》《高等教育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两部法律将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高等教育法》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本学校办学水

平、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事实上，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都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

要所进行的“修法”，修改原来法律中不适应改革需要的条款。国家教育发展规

划纲要指出，要“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

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

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

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教育行政法

规建设”。因此，从总体上说，这次修订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也是在落实教育

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此前已经颁布了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但是，由于

原来的法律条文并没有修订，因此，改革实际上遭遇了法律滞后的问题。比如，

虽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鼓励专门机构和

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等，但原来

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却规定，对高等教育的评估，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原法律条文是这样表述的：“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

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很显然，根据这一条，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报，



以及对高等教育进行第三方专业评价，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新修订的《高

等教育法》则为进一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扫除了原有的障碍。 

这其实也对我国进一步推进其他教育改革，有积极的启示。根据任何重大改

革必须于法有据的原则，在推进改革时，应更多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完善法律，

而非仅靠政策推动。只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改革方案和政策、规定，方案、规定

才具有了更高的法律效力。比如，这次修订的《教育法》规定，“考生在国家教

育考试中有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

抄袭他人答案的；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

的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

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舆论不解，认为目前已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为何还要修改《教育法》呢？这就把行政法规和国家法律混为一谈了。纳入法律

之后，对违反法律者，就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而不只是行政处理。 

当然，此次修订法律，也有一些内容距离改革目标还有差距。拿对高等学校

进行评价来说，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主要强调“推进专业评价”，而此次修

订的法律，具体表述是“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另外，第三方机构可以参与

高校评估，但是也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由行政部门委托，而如何处理好行政部门

委托和第三方的独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将是一个考验，这可能是各方利益平衡

的结果。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行政评估，第三方评价力量还很薄弱，在独

立性和专业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全面放开，实行第三方评价，那么很可

能出现评价乱象。因此，由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部分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就成

为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渐进模式。但这可能不是最终模式，随着社会和教育环境成

熟，法律还可进一步修订、完善，以推动教改向纵深发展。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5 年 12 月 30 日） 

【高校动态】 

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众筹联盟成立 

12 月 5 日，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会（众筹联盟）（以

下简称众筹联盟）成立大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教委、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会领导

为众筹联盟揭牌。 



    据介绍，众筹联盟于 2015 年 7 月由北京地区十所高校校办产业部门发起组

建，隶属于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会。其宗旨是通过众筹人之资源、智慧的方式解

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力争把相关高校的优质资源整合起来，

在与市场对接的同时，建立一个开放、包容、方式合规、途径灵活多样、资金与

项目充足的转化服务平台。通过组建众筹联盟的方式，在新形势下，将克服制约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落实国家协同创新要求、搭建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建立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据悉，众筹联盟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专家库、成果储备库，近期将逐步建立

知识产权数据库、建构综合成果评价机制和转化平台场所，进一步完善众筹联盟

的服务功能。此外，众筹联盟还同天津、河北等相关部门以及领袖国际集团等企

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15 年 12 月 10 日 ） 

 

福建省高校首设正高级实验师职务 

     从省福建教育厅获悉，自 2016 年起我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增设正高级实验

师专业技术职务。  

     据悉，该岗位应为在高校直接从事实验（实训实践）教学、实验技术研究、

实验器材设计开发、大型仪器设备使用与管理等工作，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等提供实验服务和技术支撑，且尚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在岗的专

业技术人员。学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正高级实验师岗位的具体聘任条件。正

高级实验师聘任条件原则上相当于其他系列正高级岗位聘任要求。对思想政治表

现差、违背职业道德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实验技术人员，实行“一票否决”，学校

不得聘任其专业技术职务。 

 （摘编自 福建省教育厅 2015 年 12 月 24 日）  

 

辽宁实行“一题多卷”打击研究生考试作弊行为 

      记者日前从辽宁省招考办获悉，为打击替考行为，在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中，辽宁将在多科目实行“一题多卷”模式，加大反舞弊措施力度。 



     据介绍，辽宁省今年共有 70214 名考生分别在 14 个考区参加考试。全省共

设 108 个考点，2574 个考场。所有考场均设在标准化考点，考场全部配备挂钟，

不允许考生使用任何形式的手表或计时器以及与当科次考试科目无关的文具。 

     据悉，为进一步严肃考试纪律，辽宁省将使用考生身份验证系统，打击替

考行为，同时在多个科目实行“一题多卷”模式，即同一考试科目采取多种试卷，

卷面的格式不固定、不统一，但题目是一样的，这将使通过通讯手段实施的考试

作弊行为得到极大遏制。此外，辽宁省今年还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的有关规定加大对违纪舞弊行为的查处力度。 

（摘编自 《中国教育报》2015 年 12 月 26 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聘科研专家为学生授课 

   今后，河南省科学院的特聘专家将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生授课，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的研究生也将走进河南省科学院的实验室和工程中心进行科研，双方将

对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实施联合攻关。这是近日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的内

容。 

    根据协议，双方将通过战略对接、平台对接、项目对接，在能源与环境、

化学化工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科技合作与交流。双方互聘专业技术人员，

实施“双聘双百工程”。河南省科学院聘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00 名高级职称教

师为兼职研究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聘任河南省科学院 100 名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为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双方优先接收对方派出的优秀管理人员来

本单位挂职锻炼，双方还将联合开展研究生培养。 

（摘编自 《中国教育报》2015 年 1 月 6 日）  

 


